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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7201720172017】】】】2344234423442344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

作谅解备忘录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发布《关于签订战略合作谅解备忘

录的公告》称，公司下属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将与惠生海洋工程有限

公司联手致力于大中型浮式 LNG 电站的产品开发、全球市场拓展及

技术服务，共同推动该新型发电解决方案的商业化合作。经事后审

核，上述公告内容存在关键信息披露不完整，风险提示不充分的情

况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以及《临时公告格式指引

第九十七号 上市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》的要求，请对以下事

项作进一步补充披露。 

一、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方惠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指

标。 

二、公告称双方合作事项为大中型浮式 LNG 电站这一新型发电

解决方案的商业化，请说明该合作领域是否为公司现有业务。如是，

请进一步量化说明相关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及规模；如否，请说明

该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联性，并充分披露本次战略合作事项在

实际履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，向投资者充分揭示相关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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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请说明该战略合作是否存在相关合作规模、违约责任以及

其他附加或者保留条件等条款。如存在，请予以说明和披露。 

请你公司在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，于 3 个交易日内就上

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
 


